
 

中華民國 115 年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桌球技術手冊（分則） 

一、 比賽時間：中華民國 115年 4 月 8日（星期三）至 4 月 12日（星期日），計 5天。 

二、 比賽地點：國立中央大學體育館（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 300號）。 

三、 競賽分組及項目： 

(一) 團體賽（公開組、一般組） 

(二) 個人賽（公開組、一般組） 

1. 單打賽 

2. 雙打賽 

3. 混合雙打 

四、 參賽名額： 

組別 

項目   人

(隊) 

公開男生組 公開女生組 一般男生組 一般女生組 

單打賽 

直接報名參賽 

32人 32人 

雙打賽 16組 16組 

混合雙打賽 16組 

團體賽 16組 16組 

五、 報名人數規定及參賽資格： 

(一) 註冊報名：各校依據中華民國 115 年全大運競賽規程第十二條規定辦理。 

(二) 報名人數規定（公開組、一般組）： 

1. 每一學校報名公開男生組、公開女生組與一般女生組運動員各以 10 人為限（含團體賽）；

報名一般男生組運動員以 11人為限（含團體賽）。 

2. 每一學校報名男、女生單打賽，最多可各報名 3 人；男、女生雙打賽及混合雙打賽，最

多可各報名 2組，每一運動員報名個人賽以 1項為限。 

3. 每一學校報名團體賽男、女生各組以 1隊為限。 

(三) 參賽資格： 

1. 依據中華民國 115 年全大運競賽規程第十條規定辦理。 

2. 團體賽。 



 

(1) 公開組：直接報名參賽。 

(2) 一般組：依據 115 年全大運資格賽區域劃分為三區，依照各區報名參賽隊伍比例錄取

15 隊，外加 115 年全大運承辦學校合計 16 隊。若取得參賽資格之學校未能報名參賽

時，不另遞補。 

  ※115 年全大運承辦學校得選擇是否直接進入會內賽，於 115 年 1月 31日前以函送大 

    專體總，若未於時限內提出申請，視同直接進入會內賽。 

3. 個人賽 

(1) 公開組：直接會內賽。 

(2) 一般組：依據 115 年全大運資格賽區域劃分為三區，按照各區報名人數比例錄取參賽

名額進入會內賽。若取得參賽資格之學校未能報名參賽時，不另遞補。 

六、 比賽制度： 

(一) 團體賽 

1. 報名 5隊（含）以下採單循環；6隊以上至 11隊以下採分 2組單循環，每組最多取 4名

進入決賽，決賽採單淘汰加名次賽；12 隊以上至 23 隊以下採分 4 組單循環；24 隊以上

採分 8組單循環，每組取 2名進入決賽，決賽採單淘汰加名次賽。 

2. 公開男、女生組採三人五分制，其順序為：甲隊第 1點為 B搭配 C，第 2點為 A，第 3點

為 C，第 4點為 A，第 5點為 B。乙隊第 1點為 Y搭配 Z，第 2點為 X，第 3點為 Z，第 4

點為 Y，第 5點為 X。 

點次 

隊名 
1 2 3 4 5 

甲隊 B和 C A C A B 

乙隊 Y和 Z X Z Y X 

3. 一般男生組團體賽採九人七分制，各點運動員不得兼點，其順序為：單、單、雙、單、

雙、單、單。 

4. 一般女生組團體賽採七人五分制，各點運動員不得兼點，其順序為：單、雙、單、雙、

單。 

  



 

(二) 個人賽：採單淘汰賽制。 

(三) 團體賽及個人賽均採五局三勝制 （每局 11 分）。 

七、 抽籤原則： 

(一) 團體賽：以各分區錦標賽同區冠、亞軍隊伍不同組錯開為原則。 

1. 預賽：採單循環賽制。 

2. 決賽：採單淘汰賽制加名次賽辦理。 

3. 以各分區錦標賽冠、亞軍之隊伍同區第一輪錯開為原則。 

(二) 個人賽： 

1. 同學校及各分區錦標賽同區冠、亞軍之參賽運動員，以 2 人分 2 區、3 人分 4區為原

則，若有排籤困難之情況，再以第一、二輪錯開為原則。 

2.以各分區錦標賽冠、亞軍之運動員同區第一輪錯開為原則。 

八、 種子： 

(一) 公開組 

1. 團體賽：114 年全大運桌球公開組團體賽前八名為種子。 

2. 個人賽：114 年全大運桌球公開組個人賽前八名為種子。 

(二) 一般組： 

1. 團體賽： 

(1) 預賽：預賽種子採八隊，115 年全大運桌球分區錦標賽三區冠軍隊及 115 年全大運承

辦學校為 1-4 種子（遇缺額不遞補）；三區亞軍隊為 5-8 種子，若有缺額由 114 年全

大運桌球會內賽前八名依序遞補。 

(2) 決賽：各組取前二名，並依中華民國桌球規則辦理。 

2. 個人賽：115 年全大運桌球分區錦標賽三區冠軍及三區亞軍其中一名為 1-4 種子，三區

亞軍其他二名為 5-8種子，若有缺額由 114 年全大運桌球會內賽前八名依序遞補。 

  



 

九、 循環賽成績計算方式： 

(一) 團體賽每場比賽已分出勝負之球隊，由裁判判定獲勝後，其餘各點不再繼續比賽。 

(二) 勝一場得 2分，敗一場得 1分，棄權以零分計，以積分多寡計算名次。 

(三) 凡中途棄權退出比賽者，不予列入名次，其已賽之結果均不予計算。 

(四) 積分相同時名次判定之優先順序： 

1. 兩隊積分相同時以該兩隊比賽之勝隊獲勝。 

2. 如遇三隊或三隊以上積分相同時，以積分相同之相關各隊比賽結果，依下列順序判定： 

(1) （勝點數）÷（負點數）之商大者獲勝。 

(2) （總勝局數）÷（總負局數）之商大者獲勝。 

(3) （總勝分）÷（總負分）之商大者獲勝。 

(4) 如仍無法判定名次時，則由裁判長主持抽籤決定。 

十、 比賽規定： 

(一) 各隊應詳閱出賽時間，並於賽前 30 分鐘前向大會領取出賽表格，填妥後於 20 分鐘前提

交大會競賽組，不再另行通知，未依規定提出名單者以棄權論，如比賽時間有更動，以

大會報告時間為準（以大會時鐘為準）。 

(二) 團體賽運動員出場比賽，必須攜帶運動員證備查，如 10 分鐘內無法提出者，違者該點以

棄權論視同空點，並取消該場其後各點之比賽資格，即往後各點以敗點記分。 

(三) 團體賽各隊出賽名單，中間不得輪空（排空點），否則自空點後均以敗點論。 

(四) 團體賽中任何一點，如因未出賽而被判棄權時，取消該場其後各點之比賽資格，即往後

各點之積分為零。 

(五) 團體賽比賽期間若遇出賽學校運動員人數不足時，應於排點前向大會申明，並告知對方， 

且將可出賽之運動員排在前面各點，空點只可排於最後順位，若未告知時，則該場比賽

判為對方之勝場，比數之計算，五點制為 3：0，七點制為 4：0。 

(六) 個人賽未帶運動員證，如 10分鐘內無法提出者，以棄權論。 

(七) 為賽程能順利進行，比賽球檯安排得由大會隨時視情況調度同時舉行，各隊不得異議。 

(八) 非當場比賽之運動員，不得進入比賽場內，比賽已結束之運動員應迅速離開比賽場地，

到觀眾席觀看球賽，不得藉故停留在場內或在空桌練習。 



 

(九) 各學校運動員參加比賽，必須穿著規則規定之服裝，否則不准參賽。 

(十) 個人賽運動員如需請假，須於原定賽程開始前 30 分鐘提出請假申請，經核准後可保留後

續所有組別的參賽資格。 

(十一) 若個人賽運動員無故棄賽，則喪失之後所有組別賽程的參賽資格。 

十一、 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審定公布之最新桌球規則，如對規則解釋有所爭議，由技

術委員會解釋之。 

十二、 管理資訊： 

(一)競賽管理：由全大運執行委員會統籌桌球競賽各項業務，並在全大運組織委員會指導下， 

              由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及大專體總桌球委員會協助各項技術工作。 

(二)裁判人員遴聘：依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舉辦準則第十五條辦理，其中裁判長應聘請資深 

                  國家 A級以上裁判擔任，裁判需具國家 A級裁判資格且最近 3年內有擔 

                  任執行裁判者中遴聘。 

十三、 器材檢定： 

(一) 所有競賽場地器材與設備均須符合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審訂桌球規則之規定。 

(二) 比賽用球及球檯，採用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審定合格之 40+三星比賽用球及藍色球檯。 

十四、 申訴：依據中華民國 115 年全大運競賽規程第十三條規定辦理及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審訂之最

新比賽規則規定辦理。 

十五、 獎勵： 

(一) 各項競賽及團體錦標錄取名次均依據中華民國 115年全大運競賽規程第十五條規定辦理。

金、銀、銅獎牌，頒給各競賽項目前三名之運動員(3、4 並列第三名)；競賽項目獎狀，

頒給各競賽項目前八名（5-8名並列第五名）。 

(二) 頒獎於每項決賽後舉行，受獎者須穿著代表隊制服。 

十六、 運動禁藥管制：依據中華民國 115 年全大運競賽規程第十七條規定辦理。 

十七、 技術會議：中華民國 115 年 4 月 7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於國立中央大學羅家倫講堂（桃

園市中壢區中大路 300 號）舉行（時間及地點如有任何變更，不另行通知將於 115 年全大運

官網中公布）。 



 

十八、 裁判會議：中華民國 115 年 4 月 7 日（星期二）下午 3 時，於國立中央大學羅家倫講堂（桃

園市中壢區中大路 300 號）舉行（時間及地點如有任何變更，不另行通知將於 115 年全大運

官網中公布）。 

  



 

公開組賽程時間預定表 

日期 時間 
公開男生 

團體賽 

公開男生

個人單打 

公開男生

個人雙打 

公開女生 

團體賽 

公開女生

個人單打 

公開女生

個人雙打 

公開組 

混合雙打 

4月 8日 

(星期三) 

08:30 一～十六       

10:30    一～十一    

12:30 十七～二一       

14:30 二二～三二   十二～十六    

16:30 三三～三四   十七～二二    

4月 9日 

(星期四) 

08:30 三五～五○       

10:30 五一～五二   二三～二八    

12:30 決賽抽籤   二九～三三    

14:30 五三～六○   決賽抽籤    

16:30    三四～四一    

4月 10 日 

(星期五) 

09:00 六一~六四    四二～四五    

12:00 六五～六六   四六～四七    

15:00 六七～六八   四八～四九    

17:30 團體賽頒獎 

4月 11 日 

(星期六) 

09:00  一～二一 一～十二  一～十七  一～八 

10:40        

12:20  二二～五三 十三～二八   一～十五  

14:10     一八～三三  九～二四 

15:10  五四～六九      

16:30   二九～三六  三四～四一 一六～二三 二五～三二 

4月 12 日 

(星期日) 

09:00  七○～七七 三七～四○    三三～三六 

09:45     四二～四五 二四～二七  

10:30  七八～八一 四一～四二    三七～三八 

11:20     四六～四七 二八～二九  

12:10  八二～八三 四三～四四    三九～四一 

13:00  八四～八五   四八～四九 三○～三一  

14:00 個人賽頒獎 

備註 

一、本賽程表為預定，報名結束後將視實際需求調整賽程。 
二、請各隊於預定比賽時間前一小時到場，並注意大會廣播。 
三、必要時大會得採分桌進行比賽，請各隊配合。 
四、本次比賽使用 16張球桌。 

  



 

一般組賽程時間預定表 

日期 時間 
一般男生 

團體賽 

一般男生

個人單打 

一般男生

個人雙打 

一般女生 

團體賽 

一般女生

個人單打 

一般女生

個人雙打 

一般組 

混合雙打 

4月 8日 

(星期三) 

08:30        

10:30 一～五       

12:30 六～八   一～八    

14:30        

16:30 九～十六       

4月 9日 

(星期四) 

08:30        

10:30    九～十六    

12:30 十七～二四       

14:30 決賽抽籤   十七～二四    

16:30    決賽抽籤    

4月 10日 

(星期五) 

09:00 二五~二八    二五～二八    

12:00 二九～三十   二九～三十    

15:00 三一～三二   三一～三二    

17:30 團體賽頒獎 

4月 11日 

(星期六) 

09:00        

10:40  一～十六 一～八  一～十六 一～八 一～八 

12:20        

14:10        

15:10  二五～三二 九～十二  十七～二四 九～十二 九～十二 

16:30        

4月 12日 

(星期日) 

09:00        

09:45  二五～二八   二五～二八   

10:30   十三～十四   十三～十四 十三～十四 

11:20  二九～三十   二九～三○   

12:10   十五～十六   十五～十六 十五～十六 

13:00  三一～三二   三一～三二   

14:00 個人賽頒獎 

備註 

一、本賽程表為預定，報名結束後將視實際需求調整賽程。 

二、請各隊於預定比賽時間前一小時到場，並注意大會廣播。 

三、必要時大會得採分桌進行比賽，請各隊配合。 

四、本次比賽使用 16張球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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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團體賽比賽期間若遇出賽學校運動員人數不足時，應於排點前向大會申明，並告知對方， 且將可出賽之運動員排在前面各點，空點只可排於最後順位，若未告知時，則該場比賽判為對方之勝場，比數之計算，五點制為3：0，七點制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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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非當場比賽之運動員，不得進入比賽場內，比賽已結束之運動員應迅速離開比賽場地，到觀眾席觀看球賽，不得藉故停留在場內或在空桌練習。
	(九) 各學校運動員參加比賽，必須穿著規則規定之服裝，否則不准參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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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審定公布之最新桌球規則，如對規則解釋有所爭議，由技術委員會解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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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及大專體總桌球委員會協助各項技術工作。
	(二)裁判人員遴聘：依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舉辦準則第十五條辦理，其中裁判長應聘請資深
	國家A級以上裁判擔任，裁判需具國家A級裁判資格且最近3年內有擔
	任執行裁判者中遴聘。
	十三、 器材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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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各項競賽及團體錦標錄取名次均依據中華民國115年全大運競賽規程第十五條規定辦理。金、銀、銅獎牌，頒給各競賽項目前三名之運動員(3、4並列第三名)；競賽項目獎狀，頒給各競賽項目前八名（5-8名並列第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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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 技術會議：中華民國115年4月7日（星期二）下午2時，於國立中央大學羅家倫講堂（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300號）舉行（時間及地點如有任何變更，不另行通知將於115年全大運官網中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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